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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国浩京证字[2016]第 0382 号 

 
致：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股份公司”、“公
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

[2013]第 00073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及“国浩京证字[2013]第
00072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因更换签字律师，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重新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4]第 052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

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国浩京证字[2014]第 051 号”《国浩律师（北京）

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因更新披露信息，分别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2015 年 2 月 12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4]第 145 号”《国浩律师

（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国浩

京证字[2015]第 019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因反馈意见及更新披露信息，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出具

了“国浩京证字[2015]第 295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6]
第 0007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6]第 0219 号”《国浩

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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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出具了“国浩京证字[2016]第 0220 号”《国浩律师（北京）事

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鉴于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日至今，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已发生变动，

且发行人聘请的审计机构对发行人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出具了“天健审[2016]5-91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及“天健审[2016]5-92 号”《关于安徽

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内控报告》”）。为此，

本所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所依据的

事实基础上，就发行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核查，

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一并使用。《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律

意见书（六）》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律

意见书（六）》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上下文无特别说

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

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中所使用简

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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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获

得的批准与授权尚在有效期内，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尚待中国证监会核

准，发行人本次上市尚待深交所核准。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根据《内控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符合《首

发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 

（二）根据《内控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三）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经审计后的下列有关财务数据仍符合中国现

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要求

的下列实质条件： 

1、发行人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6 月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45,364,485.96
元、49,486,561.56 元、52,350,369.26 元及 30,805,890.74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分别为 23,126,725.46 元、 52,066,505.71 元、 40,324,017.41 元及

15,383,229.62 元；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分别为 27.39%、20.35%、21.57%及

19.20%。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

常，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 

2、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发行人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 3,000 万元（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

5,000 万元，营业收入累计超过 3 亿元，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

项与第（二）项之规定。 

3、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净资产为 345,416,123.50 元，无形资产

（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为 0 元，占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20%，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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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未弥补的亏损，符合《首发管理办

法》第二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 

四、 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拥有的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质更新 

发行人取得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19 日颁发的编号为皖

F160001 的《药用辅料注册证》，药用辅料名称为明胶空心胶囊，药用辅料批准文

号为皖药准字 F20160001，有效期为自核发之日起 5 年。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6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68,937,803.29 元、273,392,303.57 元、253,776,239.57
元及 141,667,681.44 元，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99.99%、99.99%、99.99%及 100%。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 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 1-6 月，发行

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一）关键管理人员领取薪酬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16 年 1-6 月，发行人关键管理人员

报酬总额为 54.56 万元。 

（二）关联方资金往来 

项目 关联方 2016年6月30日期末余额（万元） 

其他应收款 韦遥凌 2.60 

其他应收款 项先理 10.00 

其他应收款 刘松林 0.80 

其他应收款 胡建飞 0.02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其他应收款为备用金性质。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不存在损

害发行人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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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房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取得了如下房

产，均坐落于旌阳镇篁嘉园区。具体情况如下： 

（二）无形资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 1 项专利，为

原始取得，且不存在设定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具体如下： 

专利权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有效期 

发行人 ZL201503333030.9 一种空心胶囊制备装置 发明 2015 年 6 月 17 日起 20 年

（三）发行人长期股权投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参股公司兴业担保、

东莞骏祥的基本情况发生了如下变更： 

1、兴业担保 

兴业担保经营场所变更为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旌阳镇西门北路 67 号；法定代

表人变更为方家喜；注册资本增至 16,474.00 万元，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旌德县财政局 11,034 66.9783% 

2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5,300 32.1719% 

3 发行人 50 0.3035% 

序号 所有权人 权证编号 建筑面积（M2）/用途 登记时间 是否抵押

1 发行人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16011994号 63.95/工业 2016-07-07 否 

2 发行人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16011995号 453.75/工业 2016-07-07 否 

3 发行人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16011996号 2,314.20/工业 2016-07-07 否 

4 发行人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16011997号 2007.50/工业 2016-07-07 否 

5 发行人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16011998号 1063.00/工业 2016-07-07 否 

6 发行人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16011999号 552.30/工业 2016-07-07 否 

7 发行人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16012000号 138.81/工业 2016-07-07 否 

8 发行人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16012001号 21,346.88/工业厂房 2016-07-07 否 

9 发行人 房地权证旌房字第16012002号 3,694.84/工业 2016-07-07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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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晓英 50 0.3035% 

5 王锦波 20 0.1214% 

6 汪琼 20 0.1214% 

合计 16,474 100% 

2、东莞骏祥 

经东莞骏祥股东会决议，东莞骏祥注册资本增至 450 万元，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伦 225 50% 

2 发行人 180 40% 

3 侯敏鲁 45 10% 

合计 450 100% 

除上述事项或说明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未

发生其他重大变化；发行人上述财产的取得与拥有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七、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

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或对公司生产经营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如下： 

1、销售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 金额（万元）/主要内容 有效期 合同编号 

1 
北京凯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375.00 

2016.01.01- 

2016.12.31 
HSJN16044993 

2 
通化万通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960.00 

2016.03.01- 

2016.12.31 
HSJN16055094 

3 
四川好医生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框架协议，约定价格，交货以

需方通知为准 

2016.01.01- 

2016.12.31 
HSJN15124702 

4 
云南白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框架协议，约定价格和总采购

量，交货以需方订单为准 

2016.01.01- 

2016.12.31 
YFL012016019 

5 山东淄博新达制 明胶空心胶囊 338.00 2016.01.01- HSJN1601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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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有限公司 2016.12.31 

6 
昆明积大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药用空心胶囊 

年度采购协议，约定价格，交

货以需方订单为准 

2016.01.01- 

2016.12.31 
JD.BC2016-001 

7 
江西世泽医药有

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框架协议，约定价格，数量以

每月订单为准 

2016.04.01- 

2017.03.31 
SZ-YF160401 

8 

上海海虹实业（集

团）巢湖今辰药业

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框架协议，约定价格，交货以

需方通知为准 

2016.05.01- 

2018.04.30 
- 

9 
上海现代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332.00 

2016.01.01- 

2016.12.31 
HSJN15124728 

10 
杭州中美华东制

药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550.50 

2016.03.25- 

2016.10.31 
EZ160325-01 

11 
贵州信邦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肠溶明胶空心

胶囊 

框架协议，约定价格，交货以

需方订单为准 

2016.01.01- 

2018.06.30 
- 

12 
云南白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明胶空心胶囊 

框架协议，约定价格和总采购

量，交货以需方订单为准 

2016.01.01- 

2016.12.31 
YFL012016019 

2、采购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采购原料 金额（万元） 有效期 合同编号 

1 罗赛洛（广东）明胶有限公司 胶囊用明胶 2,853.00 
2016.01.02 

-2016.12.31 
20160102 

2 罗赛洛（温州）明胶有限公司 胶囊用明胶 450.00 
2016.01.02- 

2016.12.31 
20160102 

3 
甘肃阿敏生物清真明胶有限公

司 
胶囊用明胶 328.00 - 20160602 

4 
丹东市金丸药用胶囊机械有限

公司 
肠溶胶囊生产线 350.00 - JY2016-3-10

3、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合同 

2016 年 6 月 29 日，发行人作为甲方与乙方安徽旌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编号为 622568201606290004 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合同》，约定乙方对

银行承兑汇票 55 份办理贴现，合计票面金额 9,061,594.87 元，贴现利率：月利率

2.6667‰，贴现日 2016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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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的内容及形式合法、有效，

不存在因违法或无效而引致的潜在法律风险或纠纷。 

（二）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项账面

余额为 4,702,749.08 元，其他应付款项账面余额为 12,596,069.28 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其他应收、其他应付账目项下金额较大的款项，债权

债务关系清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限制性规定的情形。 

八、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召开了

一次股东大会、一次董事会及一次监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大会 

2016 年 2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 2015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2016 年财务预算报告》、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确认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延长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等 9 项议案。 

（二）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报出公司 2016 年 1-6 月财务报告的议案》。 

（三）监事会 

2016 年 7 月 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16 年 1-3 月财务报告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 

九、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独立董事蔡弘新增

担任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任德慧新增担任合肥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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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曲凯新增担任北京博睿

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除此之外，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未发生其他变化。 

十、 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

人执行的税种、税率未发生变化，发行人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的相关税收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16 年 1-6 月获得的

财政补贴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文件依据 

城镇土地使用税补

助 
125.56.00 

旌德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旌德县财政局《关于请求拨

付 2015 年度工业企业新增贷款贴息和土地使用（房产）税

补助资金的请示》（经信运行[2016]29 号） 

空心胶囊 GMP 改造

项目补助 
41.55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2 年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等建

设资金（指标）的通知》（财建[2012]622 号） 

财政补助资金 33.89 

旌德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要求拨付 2015 年度进一

步扩大开放、促进发展财政补助资金的请示》（经信投资

[2016]22 号） 

年产 220 亿粒药用

空心胶囊扩建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补助 

10.60 

旌德县人民政府《关于给予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资

金补助的通知》(政办[2012]155 号)、《关于给予安徽黄山胶

囊股份有限公司在篁嘉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的通知》

(政办[2014]102 号)、《关于拨付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政办[2015]8 号)、安徽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安徽省财政厅《关于 2014 年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批复及投资计划下达的通知》(皖发

改高技[2014]486 号)、旌德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

拨付 2016 年度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的请示》(经

信办[2016]37 号)、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6 年度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支持项目补助资

金计划的通知》（皖经信财务[2016]74 号)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奖励 
10.00 

旌德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申请拨付 2015 年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奖励的请示》（经信投资[2016]16 号） 

用电补助 4.93 旌德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要求拨付用电补助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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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经信运行[2016]30 号） 

专项补助 2.00 
旌德县总工会《转发市总《关于开展 2015 年夏季“送清凉”

活动的通知》的通知》（旌工字[2015]73 号） 

清洁生产补助 1.80 
宣城市环境保护局、宣城市财政局《关于汇缴清洁生产专

项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宣环办[2015]101 号） 

研发设备专项补助 0.68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5 年安徽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

项资金的通知》（财教[2015]1550 号） 

就业见习高校毕业

生补贴 
0.24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高校毕业

生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的通知》(皖人社发[2013]43 号) 

合计 231.26 -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政策与国家法律、法规不存在冲

突情形，具有相应的依据，且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税务合规 

1、根据安徽省旌德县国家税务局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出具的《证明函》，发

行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认真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依法纳

税，无偷税漏税、拖欠税款的行为，无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而

遭受处罚的记录，执行的各项税收政策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2、根据旌德县地方税务局西乡分局于 2016 年 7 月 20 日出具的《证明函》，

发行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认真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依法

纳税，无偷税漏税、拖欠税款的行为，无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而遭受处罚的记录，执行的各项税收政策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十一、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根据旌德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出具的《证明函》，发行人

现有的污染防治设施能满足工程的需要，做到了达标排放；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

来，生产经营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无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二）根据宣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出具的《证明函》，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公司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关于药品（药用辅料）行业监督

管理的标准，未出现因违反有关行业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本局未收到针对公司产品或生产经营，来自药品/
保健品生产厂家、消费者或者其他方的正式投诉。 

（三）根据旌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出具的《证明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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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关于药用辅料行业监督管理的标

准，未出现因违反有关药用辅料行业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发行人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关于产品质量和技术

监督的标准，未出现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发行人认真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工商行政

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无因违反前述相关规定而受

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二、 对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的编制及讨论，

对《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其摘要的全文进行了审慎审阅，特别审阅了《招股

说明书（申报稿）》及其摘要中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招股

说明书（申报稿）》及其摘要不存在因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而出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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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之盖章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经签字盖章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二零一六年      月      日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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